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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开始辅导因明。因明当中现在讲第十品——观自利比量，

在讲解共称相违的相关内容或者说陈那论师《集量论》的教证。解

释的第一种方式已经讲完了，现在是第二种方式的解释，阿阇黎的

意趣或者是立意所在，法称论师到底是怎样安立的。 

诸所用名乃共同，若于一成于众成， 

此者乃为事势理，若破共称亦坏汝。 

前面的意义，法称论师也讲过了，比如以具光者，具凉光可以代

表月亮。具凉光实际上是一种不共的特点，在它上面可以安立月亮。

具凉光也可以说是一个月亮，或者月亮是具光者的名称。 

上师讲，如果是从它的根据、理由为主来观察的时候，具凉光者

只能取月亮的名称，从这方面讲，如果以理由为主肯定是没办法错

乱的；但是如果按照欲说为主，或者相续当中想说的想法，以这个为

主，不是以根据为主的时候，凉光者就可以安立在其他的一切法上

面，其他一切法上面都可以安立，从这两个方面作观察。因为前面讲

过，取名并不是从名称和自相完全无二的方式去安立的，如果是这

样，肯定只能留一个名字了。但是主要从欲说者的侧面来立名的时

候，具凉光可以安立在其他的一切法上面。 

“诸所用名乃共同”，实际意义上，如果是通过想说的意乐来进行

观察的时候，所用的名字都是共同的名字，只不过有些是已经共称，

有些是可共称。从理论上观察，一切所用的名字，如果从想要安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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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要说的侧面来讲都是共同的。 

“若于一成于众成”，如果在一个上面可以安立名字，在其他的法

上面都可以安立名字。如果你说这个名字只能用在这个上面，在其

他上面安立不了，这个就是无法安立的；如果在一个上面通过自己欲

说的意乐来安立，也同样可以通过欲说的意乐安立在其他的这些法

上面，都是可以的。 

“此者乃为事势理”，这是一种事势理。通过根据观察这些法的时

候，如果是有真正的正理可以安立，没有查到其他的相违、妨害，这

个叫做事势理。我们通过欲说的意乐来安立一个名称可以用在其他

法上面，这是不是真正的殊胜的根据呢？有没有其他的妨害呢？实

际上没有妨害，而且是从道理上可以安立的。所以“诸所用名乃共同

，若于一成于众成”，是通过事势理的方式可以安立的。 

“若破共称亦坏汝”，如果你破斥说，一个法可以共称很多名字，

对于这样一种共称的名言，如果说毁坏，没办法一个名字安立在很

多法上面，如果是要进行遮破，“亦坏汝”，通过这样一种根据也是可

以毁坏你的这样一种安立的。这也是一种同等的推理。 

因为这个是事势理的缘故，如果说这样的法不成立，不是通过欲

说的意乐而安立在其他上面，你说这个不成立的话，实际上你的怀

兔取月亮的名称也是无法安立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怀兔者取月亮

的名称，这个不是欲说的意乐吗？就是通过欲说的意乐在怀兔者上

面安立一个月亮名称。如果前面的这种共称不合理，你的安立方式

也是同样不合理的。 

是故随欲所命名，显然普及一切法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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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遮破世间害，故违共称即意趣。 

所以只要是“随欲所命名”，显然是能够普及一切法的。通过前面

的思路或者前面的理证观察下来，随欲所命名可以普及一切法。 

“予以遮破”，如果你要予以遮破、否定，就有世间的妨害，有这

样的世间妨害叫作“故违共称”，违背了世间共称，这个叫作共称相违

，这个就叫作意趣。 

法称论师安立共称相违的意趣就是这样的，从已共称和可共称

两个方面进行安立。根据随所欲来安立名字，可以普及一切法。如果

也遮破，就完全违背了世间，有世间的妨害。如果有世间的妨害，这

个叫作共称相违。如果你认为没办法安立，已经犯了共称相违。这

就是法称论师的意趣。 

卯三、分析彼等之意趣 

分析彼等之意趣是从第三个科判进行观察的。第一种说法、第

二种说法讲完之后，分析彼等的意趣——共称相违的意趣进行分

析。 

分二：一、破他宗之观点；二、说自宗之观点。 

辰一、破他宗之观点； 

有者将此分二种，术语名言之共称。 

若尔名言非此义，法相如是前已遮。 

“有者”就是有些论师，“将此分二种”，把这样一种共称分成两种

，一个叫术语共称，一个叫名言共称。第二句“术语名言之共称”，就

是分成术语共称和名言共称两种。 

什么是术语共称呢？单单通过名字可以耽著，这样一种术语叫

 3 / 10 

 



做术语共称。上师在讲义当中举例子，瓶子、柱子等等，单单是耽著

它的名字的角度来讲，就叫做术语共称。什么叫做名言共称呢？通

过决定意义的义反体，决定完之后通过名词、心识可以耽著，叫做

名言共称。分了这两种。第一个单单耽著名字，第二个是从它的意义

出发来考虑，决定义反体之后，通过名词可以耽著，通过心识也可以

耽著，这就称之为名言共称。对共称分了这两种。 

第一个是在后面一个颂词要破的，对于术语共称下面还要破，

因为对方对于术语共称还要进一步分类，我们就放在下一个颂词当

中具体一起遮破了。 

这个状态当中遮破是一种名言共称。“若尔名言非此义”，如果你

决定义反体之后，通过名词和心识可以耽著叫做名言共称，“非此义”

，你的这样一种名言共称不是这个地方所谓的名言共称，不是共称

的意义了。 

为什么不是这个意义呢？因为它的法相完全不相同。第一个方

面，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名言，通过欲说可以随便安立名字，从这个方

面来观察的，你的名言共称实际上已经落到了名相上面了。通过义

反体的法相来决定它的名称就叫做名相，而且通过名词和心识都可

以耽著，它就成了名相。这个地方讲的是名言共称，在讲共称法，你

在安立的时候，将名相安立成此处的名言。如果把名相安立成名言，

你的名言共称就不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名言共称，而是讲到名相了。

如果把名相放在名言方面讲，就有这样的过患。因为我们的意识通

过欲说来安立名字，你说必须有一个根据，必须要一个义反体，决定

义反体来安立它的名言，实际上已经落到这个上面。如果是按照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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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的安立方式，一个法相对应一个名相，前面已经讲过了。所以从这

个方面讲，一个法上面只有一个名称。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的名言

来讲，而且前面法称论师的意趣等等，在观察的时候，实际上通过欲

说的角度来讲，它的名言是非常广的，可以随便安立很多很多，从已

成和可成两个方面安立的时候是这样的。 

所以"若尔"——你这样安立名言共称，“非此义”——根本不是对

方名言的意思。“法相如是”，名相的法相和名言的法相完全不相同。

名言的法相前面已经观察过了，前面已经遮破过你们的观点，你把

名相作为这地方的名言是完全不合道理的。这就破掉了对方观点当

中名言共称的观点。 

下面再讲术语共称。 

谓直耽著之可说，术语共称亦有二。 

讲时虽有此二种，而应用时无差别。 

是故二种之说法，讲成直说耽著误。 

“谓直耽著之可说”将术语共称分两种，一个叫直接可说，一个是

耽著可说。第一句当中的“直耽著”配后面的“可说”，直接可说和耽著

可说。 

什么叫做直接可说呢？相当于对于相续当中的总相直接可说的

，是从相续当中总相方面进行观察的。耽著可说，耽著一种自相，对

于自相方面的一个耽著，对有实法自相方面的耽著，宣讲的时候，叫

做耽著可说，把术语可说分了这两种。 

破的时候，“讲时虽有此二种，而应用时无差别”。直接可说和耽

著可说，如果是在讲解的时候，确确实实必须要分开讲。分开讲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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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把总相问题和自相问题，或者直接可说和耽著可说，把这两个问

题讲清楚。但是应用的时候，不能够这样分开。真正在应用的时候，

直接也好或耽著也好，或者总相和自相，必须要混合起来、没有差别

的方式去运用。如果直接把术语分成总相、自相，实际上还是有很多

过失的，前面在讲的时候也有很多。现在我们在讲怀兔者取名月亮

的时候，实际上也是将总相、自相耽著在一起或者混在一起才能够

立名。否则单单从自相方面可说，总相方面直接可说，都是无法安立

的。这个问题前面也讲过。 

“是故二种之说法，讲成直说耽著误”，通过前面二种之说法，《集

量论》当中不是有两种说法嘛，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的说法，将两

种说法说成是直接可说和耽著可说，这方面就是一种矛盾的。后面

的一句解释成直接可说，前面是解释成耽著可说，是把《集量论》当

中两种说法分开进行安立，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观点。为什么是错误

的呢？因为这样分开自相和分开总相之后进行观察，和前面总的过

失是没办法离开的。因为《释量论》当中讲的时候，是在讲怎么样通

过因来证成所立。通过因来证成所立的时候不是在讲说，是在具体

操作、具体运用，在具体运用的时候把这样的法分成两个就是错误

的。从这个方面讲，必须要混在一起，才可以真正在运用的时候，通

过因来证成所立。因此说对方把术语共称分两种也是不正确的。 

辰二、说自宗之观点 

前者名已成共称，无比量故不可破， 

抑或彼无对立方，由此决定故能害。 

后者说明此共称，比量对境之差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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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知此理则成立，共称相违智密意。 

《集量论》的观点也是这样分析的。 

对于“前者”，《集量论》前面，“前者名已成共称，无比量故不可

破”。比如将怀兔者取为月亮，名称已经成共称了，怀兔者上面取月

亮的名字，这方面已经成共称了。已成共称的时候，“无比量故不可

破”。声论派认为，怀兔者不能够取月亮，但是现在它的名字已经成

共称了，声论派要遮破月亮不能够取在怀兔者上面，没有比量。没有

真实的根据也没有比量的缘故，你认为它上面不能取名字，不可破

的，没办法破斥(前面他说存在之故……)。所以真实来讲是没有比

量、没有根据，没有根据的缘故是不可破。从这个方面讲就说已成共

称的方式。 

再换个侧面解释的时候，“彼无对立方，由此决定故能害”。 

“彼无对立方”就是我们将怀兔者安立月亮的时候，它没有对立

方，对立方就是它的违品，不能够安立它的根据，没有它的对立方。

我们说通过这样的语言，通过欲说者或者通过已经共称的方式，将怀

兔者安立成月亮的时候，不能安立的对立的比量，或者对立的、不能

成立的比量是没有的。 

“由此决定”，就是说这样一种月亮的名称是可以安立的，月亮的

名称在怀兔者可以安立，从这方面讲叫“由此决定”。 

“故能害”，所以如果你说不能够安立，它就有理证妨害，这叫做

有“能害”，没办法直接安立。这是从前者进行安立的。 

从后者，第二句话安立的是“后者说明此共称，比量对境之差

别”。后者或者第二种解释的方式，说明此共称，这种名言共称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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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量的时候，是因为比量的对境有差别。比量的对境有差别的意思

就是说，一般的这些比量的对境是固定的。比如说通过烟来推知火

的时候，通过所作来推知无常的时候，它的对境是有固定性的。后者

，我们通过欲说作为主要根据来进行比量推理的时候，它的对境是

比较广大的，而且没有固定性的，一切万法都可以使用欲说的根据

而立名。 

后面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比量的对境有固定和不固定的

差别，既然后面比量不固定，它就可以在上面取很多名字，很多名字

都在它上面可以安立，所以后面主要说比量对境的差别。前面说我

们这样一种安立名字，已成共称也好，或者已说也好，可说、可安立

也好，实际上通过比量安立的时候没有妨害、没有它的能害的缘故

进行安立的。后面主要是说明它的范围，比量的范围有固定和不固

定的方式，我们也可以安立这样一种名言，安立这样一种共称的名

言，所以自宗的观点就是这样安立的。这样安立的时候，我们详细分

析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任何的过患。而且上师也讲了，如果这样分析之

后，我们也会体会到很多密钥。 

安立名称为什么要分析这么多？最后在第十品结束的时候，分

析了这么多安立名词的方式呢？实际上它也有很多殊胜的必要。主

要就是说名字和自相之间，它没有什么固定的差别，而且取很多名

字的时候，只要有欲说的欲乐都可以安立，也分了可安立和已经安

立的两种。上师说，安立这些或者破斥这些名字的方式，对于自己了

悟心性有间接的帮助。确确实实直接让我们证悟空性也好，或者了

悟心性也好，好像是没有直接帮助，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问题搞清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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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我们就在修道的时候，认为这些都是假立的，自相和名词之间没

有一个真正的联系，或者在分析自相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要去观察

自相，不借助分别念是无法观察的，从分别念来讲，究竟来讲都是错

乱的。从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在因明的观察范围当

中，一切的总相和一切所谓的自相，都是暂时安立，在究竟的时候都

不存在。如果通达这一点，对我们证悟心性确确实实是有一种间接

的帮助。 

以前我们看过宗大师的传记当中就说，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学习

因明纯粹是辩论，因明纯粹是一种辩论术。宗大师他就说，实际上因

明不是辩论术，不是纯粹的辩论术，因明是成佛之道。当时我们在看

的时候，我们对这句话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学到现在，通过上师的这

些讲解、窍诀结合起来，再去看宗大师的语言的时候，真正就知道了

因明真的是成佛之道，只不过看你怎么样去对待它。如果你纯粹把

它使用去辩论，那肯定不是成佛之道了，如果你把这些通达的方式，

把这些境、心识、认知的方法、遣余等等，这方面的观点全部通达之

后，再看因明观点的时候，真正它把一切万法的世俗抉择得很清楚，

而且一切世俗当中的法都是假立的方式安立的，这个方面也可以知

道得很清楚，而且这里面也有成立前后世的问题，有成立佛量士夫

的问题，对于我们生起信心，或者修正法方面都是有帮助的。所以从

这个角度来讲，学习因明绝对是一个成佛之道了。 

“若知此理则成立，共称相违智密意”，如果知道了前面所安立的

道理，就可以成立共称相违。什么是名言共称？又怎么样是违背了

这样一种名言共称呢？共称相违的密意？共称相违智者是怎么样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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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的？智者的这些密意完全可以了知了，《集量论》的密意和法称论

师的密意，这方面都已完全无误地通达。 

以上讲了第十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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